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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首席记者金霖萍通讯员范跃红洪翔

今年
7

月
9

日，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司法
鉴定中心实验室获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
委员会认可证书 ，成为全国省级检察院第
三个通过国家认可的司法鉴定实验室。 这
意味着 ， 该中心出具的鉴定文书可在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多边互认，更标志着浙江省
人民检察院司法鉴定中心的发展又跃上了
一个新台阶。

省检察院早在
1984

年就开展司法鉴定
工作，

2008

年组建了以省检察院检察技术
处鉴定技术专业人员为主要力量的司法鉴
定中心。

经过多年的发展， 该中心不断发展壮
大，现设有法医、理化、文检、痕检、司法会
计、心理测试及电子物证

7

个专业；拥有一
批高素质的技术人员，其中有全国检察业务
专家

1

人、全省检察业务专家
1

人，全国检察
技术人才库成员

6

人；还拥有激光拉曼光谱
议、紫外分光光度计、傅里叶红外光谱仪、气
质联用仪、法医病理图文分析系统、红外文
检仪、文检工作站、万能显微镜、体视显微镜
等大型仪器设备。

该中心不仅承担着全省检察机关办案
中的司法鉴定、技术协助等任务，还担负着
全省检察机关司法鉴定的规范管理、指导等
工作，同时还受理其他政法机关委托的司法
鉴定。 近

10

年来，中心已办理法医、理化、文
检、痕检等检案

2000

余件，至今没有发现一
起错案。

多年来，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司法鉴定中
心始终坚持“ 质量为本”，坚持为办案服务，

逐步打造出“ 公正、权威、高效、规范”的检察
鉴定品牌，成为我省检察机关维护司法公正
的一大利器。

公正，还原凶案真相
维护司法公正是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

神圣职责， 作为我省检察机关司法鉴定的
“ 龙头”，浙江省检察院司法鉴定中心的每一
位技术人员都力求鉴定客观公正。

近年来，针对死刑二审案件办案工作的
需要，中心对死刑二审案件涉及法医技术问
题证据材料的文证审查明显增多。中心技术
人员针对死刑二审案件当事人及其律师提
出的涉及检验鉴定的上诉理由，进行详细而
客观的分析论证，从技术角度，协助案件承

办人员完成对存疑证据的复核与补证工作，

既确保了案件质量，又保护了当事人的合法
权益，从而彰显了法律的公正。

2008

年
8

月
14

日，温州市鹿城区一山
上发现安徽省灵壁县村民刘某的尸体 ，身
上有多处刀伤。 公安机关破案后，赵永刚等
6

名凶手落网。 不久，温州市中级法院一审
判处赵永刚死刑， 其他被告人也被处以相
应刑罚。

由于公安机关法医尸检鉴定结论仅鉴
定被害人系大失血死亡，对于“ 究竟哪个伤
口是致命伤”未给出明确结论。二审期间，省
检察院司法鉴定中心的法医，及时调阅案卷
及尸体照片等相关资料，综合分析后，得出

“ 被害人刘某手臂、 腿部的多处创口难以区
分主次，被害人死因无法分清主次，非赵永
刚一刀致命”的鉴定结论。 这一结论也与

6

名被告人的口供能够相互印证，还原了凶案
现场真相，第一被告人赵永刚的责任得到减
轻。 浙江省高级法院二审判决，采纳了检察
机关的这一证据，改判赵永刚为死缓。

权威，化解矛盾纠纷
虽然事情已经过去

1

年多了， 但是，浦
江县的吴某还是非常感谢省检察院司法鉴
定中心的文检技术人员及时发现了“ 假借
条”，还他公道。

2006

年
1

月
16

日， 张某向浦江县法院
起诉吴某， 称吴某在

2001

年
10

月
8

日向自
己借款

4

万元，请求判决吴某归还借款本息
60400

元， 并出示有吴某署名的借条一份。

虽然吴某否认自己曾书写这张借条，法院也
多次鉴定借条的真伪，但最终没有采信他的
意见，判决吴某败诉。

于是， 吴某向检察机关民行部门申诉。

2008

年底， 省检察院司法鉴定中心的文检
技术人员受民行部门委托，经过反复鉴定比
较，发现原鉴定未发现借条的一些掩盖笔划
的细节， 并证明借条是通过两次书写形成
的，得出了“ 借条伪造”的结论。 有了这一关
键证据后，检察机关向法院抗诉，法院最终
撤销了原审判决，案件事实得以澄清。

近年来，中心通过办理一批批高质量的
疑难、复杂和在全国都有一定社会影响的司
法鉴定案件，尤其是办理一批包括监管场所
非正常死亡在内的敏感法医鉴定， 打响了

“ 检察鉴定权威”。

一份份权威的鉴定报告，提高了执法公
信力，化解了社会矛盾纠纷，实现了司法鉴

定的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的有机
统一。 不少外省政法机关也纷纷慕名而来，

委托该中心鉴定。

高效，不让正义迟到
迟到的正义不仅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利

益，也不利于司法公正的实现。为此，省检察院
司法鉴定中心急群众之所急，急办案部门之所
难，无论是理化检验还是法医鉴定或是文检检
验，有关技术人员都尽力克服各种困难，加班
加点，又好又快地得出鉴定结果。

2007

年， 我省某地公安机关在抓捕偷
盗电缆犯罪嫌疑人过程中，一名女性犯罪嫌
疑人突然身亡。 经警方检测，死者曾用过的
热水瓶、瓷碗等器具中，都没有任何有毒成
分，而且尸体体表完整，未见外力打击迹象。

死者家属情绪激动，准备组织人员集体上访
“ 讨说法”。

公安机关委托省检察院司法鉴定中心
寻找死因。中心理化技术人员利用精湛的技
术， 从死者的血液样本和部分胃内容物中，

检测到了微量的剧毒物氰化钾成分。 随后，

技术人员在死者家中，发现了一些像鹅卵石
一样的物品，其氰化钾浓度几乎达到了

90%

以上，是剧毒的“ 山奈”，俗称“ 三步倒”。

根据这一线索，公安机关迅速调查发现，

这名嫌疑人除了偷盗电缆之外，还经常将“ 山
奈”放进面包里当作诱饵去毒狗，然后将死狗
卖给饭店牟利。 这名嫌疑人就是趁民警不注
意，偷偷掰下一片毒面包，畏罪服毒自杀。 真
相大白，“ 讨说法”行动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规范，确保阳光鉴定
省检察院司法鉴定中心一直把司法鉴

定规范化建设放在重要位置， 仅
2005

年至
今就先后出台了

20

多项规章制度， 确保阳
光鉴定、廉洁鉴定、公正鉴定。 据了解，中心
成立至今，没有发生一起金钱鉴定、人情关
系鉴定。

2009

年初， 中心启动了实验室认可工
作。 省检察院党组高度重视，从人、财、物上
全力支持。 经过

1

年的努力，

2010

年
4

月，实
验室通过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专
家现场评审，

7

月
9

日，国家认可委员会正式
确认省检察院司法鉴定中心的法医病理、理
化检验、文件检验、痕迹检验等

4

类
10

项检
测项目通过国家认可，使司法鉴定中心规范
化建设上了新台阶。

省检察院司法鉴定中心负责人黄世军
介绍说，在抓好法医、理化、文检、司法会计
等传统司法鉴定技术工作的基础上，中心还
注重推进心理测试、电子物证等新技术在检
察办案中的应用，加强应用性科研。

目前，中心已初步建立网上司法鉴定办
案平台，利用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司法鉴定
检案图像储存与传输系统，有望实现全省检
察机关司法鉴定案件的网上委托、 受理、鉴
定文书流转与鉴定文书网上发布以及司法
鉴定档案的电子化存储，满足司法鉴定案件
的统一管理需要，适应疑难、复杂检验鉴定
案件的远程会检需要。

“ 实验室通过认可后并非一劳永逸。 ”黄
世军表示，中心要以此为新起点，努力把实
验室建成全国领先水平，争取遴选国家级司
法鉴定机构。 同时，要争取在几年的努力后，

建成门类齐全、布局合理、资源充足的，以省
检察院为龙头、各市检察院为补充的检察机
关司法鉴定体系，为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提供
更有力的技术保障。

2004年10月被评为全国检察机关信息化工作先进单位；
2007年5月被评为全国检察机关检察技术工作先进集体；
2009年11月获全国检察机关信息化应用竞赛优胜单位；
检察技术处党支部于1997年6月、2001年6月两次被省直机关工委评为先进基层党组织；
检察技术处连续3年被评为省检察院机关五好处室；
信息技术科荣立集体二等功1次；
褚建新被评为全国首批检察业务专家，并担任中国法医学会毒物分析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他的“分光光度法检测硫化氢中毒血

液中的硫化血红蛋白”研究课题获得省公安厅科技一等奖；“检察机关检察技术机构的设置和人员配备”课题获得高检院检察技术信息
研究中心一等奖。

加强司法鉴定
服务检察办案

■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刘晓刚

近年来，省检察院党组十分重视全省检
察机关的司法鉴定工作，将它列为“科技强
检”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作为提高检察工作
科技含量的手段之一。

省检察院司法鉴定中心立足于为检察
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提供技术支持的目
标，抓检案、抓规范、抓重点，司法鉴定工作
取得了明显成效。

抓检案就是积极发挥司法鉴定职能作
用，为检察机关办案提供各类涉及技术问题
的证据；抓规范就是以司法鉴定实验室国家
认可为着力点，进一步规范司法鉴定程序，完
善技术部门与业务部门间的协作机制；抓重
点就是根据检察工作重点，贴近检察业务需
求，突出死刑二审案件涉及技术问题证据材
料审查和涉法涉诉及敏感案件司法鉴定的处
理，为检察机关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服务。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
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制定的《关于办
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
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
题的规定》已于2010年7月1日起施行，检
察机关的司法鉴定工作承担着协助检察办
案部门解决办案中涉及的专门技术问题和
收集、固定、审查、判断证据材料中涉及专门
技术问题的职能。

省检察院司法鉴定中心将以司法鉴定
实验室通过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
的认可为契机，积极为检察办案解决技术难
题，引领全省检察机关的司法鉴定工作。
与此同时，省检察院司法鉴定中心要进一

步加大工作力度。一是强化司法鉴定工作。鉴
定结论作为刑诉法规定的7种证据之一，司法
鉴定是技术部门参与检察办案发挥作用的最
直接、最有效的技术支持手段。省检察院司法
鉴定中心要主动参与办案的各个环节，主动与
办案部门做好协调配合，特别是重视可能引起
网络炒作的重大、敏感司法鉴定的处置。
二是加强涉及专门技术问题证据材料的

审查。注重刑事案件特别是死刑案件中涉及技
术问题证据材料审查的工作，加强协作配合，
建立协作工作机制，发挥技术部门专业优势，
为侦监、公诉等业务部门正确判断和运用证据
材料提供技术支持，保证案件的质量。对送审
的相关证据材料做到全面审查，客观出具审查
意见，对涉及技术问题证据材料中反映出来的
可以印证案件事实的相关技术信息及时反馈，
推进刑事案件特别是死刑案件涉及技术问题
证据材料审查工作长效性、常态化。

三是进一步规范工作程序。按照两个
《规定》对证据的要求，严格遵循高检发布的
有关规定和专业程序规则，有针对性地开展
检察技术工作，规范涉及专门技术问题证据
材料的收集、固定工作。积极发挥法医、文
检、司法会计、视听等专业技术手段在案件
侦查中的作用，协助侦查部门提高收集、固
定证据的能力，提高各项检察技术工作的信
息化水平。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视察参观中心实验室

浙江省检察院司法鉴定中心（ 检察技术处）主要荣誉一览：

公正 权威 高效 规范
记前进中的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司法鉴定中心


